
民乐县绿地养护管理工作方案
（审议稿）

为规范全县绿地养护管理工作，巩固绿化建设成果，提升绿地生态效益、景观效益和社会效益，保障交通大林带、工业园区、县城公共绿地及西山森林公园绿地健康稳定生长，明确各责任主体职责，规范养护作业流程，提高养护管理水平，结合我县绿地养护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，坚持“生态优先、科学养护、精细管理、责任落实”的工作理念，着力破解养护资金短缺、灌溉用水不足及用水成本偏高等突出题，确保全县绿地养护面积有序扩容、养护总费用合理管控。立足各区域绿地功能定位与植物生长特性，以提升绿地养护质量为核心，规范作业流程，明晰责任、细化任务、强化监管，全面推进日常养护工作，实现苗木健壮生长、无明显枯病株、修剪规整、景观优美，杂草清除干净、病虫害有效控制且无大面积蔓延，绿化设施完好、灌溉与防护等设备正常运行，同时建立健全养护管理长效机制，推动各责任主体切实履职，大幅提升养护管理水平，稳固绿化建设成果。
二、养护范围
（一）交通大林带。交通大林带养护区域为国道227线两侧，兰新高铁沿线、六东路两侧、防风大林带等区域，养护面积7588.31亩。
（二）工业园区。养护区域为园区内道路绿化带、化工大道、园区生态公园等区域，养护面积289.06亩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三）城区及西山森林公园。养护区域为国道227线洪水过境段、滨河景观带、高铁大道、迎宾大道、城区公园绿地和城区“七纵八横”的道路绿化带、西山森林公园全域，养护面积8008亩。
三、养护责任分工
[bookmark: OLE_LINK5]（一）创新养护管理机制。县林草局通过公开方式，由第三方承接交通大林带、园区生态公园、县城公共绿地及西山森林公园等区域的绿地管护任务，通过绿化带广告位出租、生态旅游开发等方式增加收入，开发林带碳汇潜力，探索“以林养林”收益反哺机制。县林草局通过项目争引等途径，多渠道争取养护资金，降低养护资金压力。园区管委会负责园区道路绿地日常养护工作，整合园区资源，统筹保障养护资金。常态化组织开展养护作业，配齐配强专业养护队伍，严格按照养护标准推进精细化管护，全面提升园区绿地精细化管护质量与综合效能。（责任单位：园区管委会、林草局）
（二）强化养护费用保障。大力压缩养护成本，实现“增面降费”。2026年度，城区及西山森林公园养护总面积8058亩，较上年净增50亩，养护费用由1204.8万元压缩至1051.58万元，核减153.22万元。（费用构成为人工费942.88万元、电费30.2万元、水费36万元、管网维修费8.8万元、肥料费15.7万元、病虫害防治费用18万元。）交通大林带养护面积7768.31亩，预算养护费用656.74万元，较2025年同比下降9.2%。（费用构成为人工费411.75万元、电费23.4万元、水费105.93万元、管网维修费58万元、肥料费20.58万元、病虫害防治费用36.97万元。）城区及西山森林公园、交通大林带养护人工费用共计903.28万元。县级财政予以资金支持，将该人工费用的50%（451.64万元）纳入县级财政预算。（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林草局）
[bookmark: OLE_LINK8]（三）落实生态用水政策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，国家发改委及水利部《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，国家发改委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市政及生态公益类用水纳入政策支持范围，可按政策享受水费优惠、财政补助。由县发改委做好价格指导，县水务局统筹调配生态用水指标，对交通大林带及城区绿化灌溉用水实行水费减免；对园区生态用水给予适当优惠，切实保障生态绿化用水稳定供给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局、县水务局）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6]（四）压紧压实管护责任。由县林草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，对绿化养护工程进行技术指导，积极争取项目资金，实施森林抚育项目，每年统筹解决年度林木病虫害防治费用，减轻养护资金压力，进一步巩固绿地景观效果。扎实做好2025年度绿化养护后续工作，依规推进年度养护项目公开招标各项事宜，全程配合做好养护经费精准测算、明细核算及上下级、部门间资金对接协调工作，保障养护工作规范有序、闭环落地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林草局）
（五）稳妥化解拖欠费用。至目前，交通大林带、城区及西山森林公园绿地养护累计拖欠养护费用1581.97万元。其中：交通大林带养护费用723.3万元，工业园区部分道路绿地养护费用203.85万元，城区绿地及西山公园养护费用654.82万元。由于管护资金来源不足、财政保障有限等因素导致费用拖欠问题，严重制约了绿地日常管护、苗木抚育、设施维保等工作有序开展，影响县域绿化成果巩固与精细化管护质效。为有效化解存量养护债务、补齐资金保障短板，县级财政统筹盘活财政存量资产，优化资金配置方式，制定分级分批兑付方案，分三年度按照40%、30%、30%比例，从县级固定资产超市划拨资产，逐年消化养护存量债务。通过整合县域生态资源与项目资源，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，持续缓解财政管护压力，全面保障绿地养护工作常态化、专业化落地，稳固提升县域生态绿化管护成效。（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林草局）
[bookmark: OLE_LINK7]四、保障措施
为确保各项绿化管护重点任务落地落细、见行见效，压实工作责任、健全工作机制、强化要素保障，全方位确保工作落实。一是压实主体责任。各责任单位立足职能分工，细化工作清单、压实岗位责任，强化部门联动、政企协同，密切分工协作、互通工作信息，形成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的绿化管护工作格局。二是强化资金保障。统筹整合财政预算资金、林草专项项目资金、国企自筹资金，落实生态用水税费减免政策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分级分批化解存量债务，健全常态化、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。三是规范项目管理。严格执行项目招标、资金申报、经费核算、施工管护全流程管理制度，补齐项目手续短板，规范工作流程，闭环推进各项管护任务落地。四是严格督导落实。建立常态化工作督导机制，紧盯重点任务、时间节点，常态化开展工作督查，及时整改工作短板，补齐管护弱项，杜绝形式主义，切实巩固县域生态绿化成果，助推全县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本方案的实施，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，确保所有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，不得设置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准入条件，不得限定或变相限定交易，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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